
全国交通系统创建文明行业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交通行业精神文明建设，部决定在全国交通系统开展创建文明行
业活动，为推动这一活动的深入开展，特制定此办法。 第二条 文明行业是以“服务人民、奉献
社会”为宗旨，队伍素质好，行业风气正，经济效益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先进行业；是文明单位建设在全行业范围内的发展和延伸；是全国交通系
统行业文明建设的综合性荣誉称号。 第三条 创建文明行业活动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首先
在全国交通系统范围内进行，以后逐步向全国交通行业延伸。交通系统内的文明示范“窗口”建
设是创建文明行业的试点和楷模，交通系统内的文明单位建设是创建文明行业的基础和保证，交
通系统内各个子行业的创建文明行业活动是全国交通系统创建文明行业的前提和条件。交通系统
内各单位的思想宣传工作和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及交通系统各个子行业的创建
文明行业活动都要纳入全国交通系统创建文明行业的整体部署。 第四条 全国交通系统创建文明
行业的奋斗目标是：在今后１０～１５年内，把全国交通系统的各个行业建设成为文明行业。
第五条 全国交通系统创建文明行业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育“四有
”新人，树立行业新风，为交通改革和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现以思想道
德修养、科技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交通职工队伍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优美
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为主要标志的交通行业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交通系统形成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六条 创建文明行业活动必须坚持两个文明
建设有机结合。交通系统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创建文明行业的思想政治保证，交通
经济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是创建文明行业的物质基础，交通系统各单位的企业管理工作是创建文明
行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创建文明行业活动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
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科学管理，严格规范，引进竞争机制，加强社会监督，从基层抓起，从基础
抓起，强化过程管理，讲求两个文明建设的实效。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交通系统各单位。
第二章 条件 第八条 文明行业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武装干部职工，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完成各级党委、政府部署的工
作任务，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深化思想
道德建设，把创建文明行业活动贯穿于行业工作的各个方面，形成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
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良好行业道德风尚，交通生产、建设和改革成效显著，两个文明建设
协调发展。 （二）建立了创建文明行业的组织领导体系、工作保证体系、服务标准体系和社会
监督体系。 （三）文明行业申报单位下属的一级单位在近１０年内分别有２０％以上的单位获
得省、部级以上文明单位（先进单位）综合性荣誉称号，有４０％以上的单位获得地、市级以上
文明单位（先进单位）综合性荣誉称号，有３０％以上的单位获得县、处级以上文明单位（先进
单位）综合性荣誉称号。 第九条 文明行业申报单位或下属一级单位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２年
内不得申报部文明行业： （一）领导班子成员严重违法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二）发
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严重人身及经济损失； （三）发生严重服务质量问题，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 第三章 申报、评审、命名 第十条 文明行业创建工作实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科学
规范、分段实施、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原则。全国交通系统各子行业的文明行业创建工作由部
负责组织，申报工作分系列进行，部负责管理部确定的申报系列行业主管部门的申报、评审、命
名工作。各申报系列行业下属的其他内部子行业的文明行业、文明单位的创建、申报、评审、命
名工作由各申报系列行业主管部门自行组织进行。部确定的文明行业申报系列行业及申报主管部
门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系统以及交通厅下属的公路系统、水运系统、运管系统
、稽征系统可分别作为申报系列行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分别负责申报； 交通系
统各企业集团分别作为申报系列行业，由各企业集团分别负责申报； 长江航务管理局、黑龙江
航运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武警交通指挥部分别作为申报系列行业
，由上述单位分别负责申报； 交通系统的科研、教育、水监、救捞、船检、部属及双重领导港
口及通信等系统分别作为申报系列行业，由部科技司、教育司、安监局、救捞局、船检局、水运
司和中国交通通信中心分别负责申报。 部机关及其他未归口的在京交通单位作为申报系列行业
，由部机关党委负责申报。 第十一条 文明行业实行预申报制度。申报工作从１９９９年开始
，每年进行一次。要求参加当年评选的行业需要在上一年度的１０月３１日之前提出申报要求。
第十二条 文明行业的评审、命名工作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 第十三条 申报部级
文明行业的交通系统要在严格自查的基础上，填写部统一下发的《全国交通系统文明行业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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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呈报创建文明行业自查报告，一式２０份。 第十四条 部对文明行业的评审工作以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坚持两个文明建设统一检查
考核的原则；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综合评价的方法。经审定符合文明行业条件的交通系统子
行业将由部授予“全国交通系统文明行业”荣誉称号。 第四章 组织领导和管理 第十五条 全国
交通系统的文明行业创建工作在部党组领导下，由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部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人员成立部创建文明行业评审领导小组，部精神文明建
设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 第十六条 交通系统各单位及行业主管单位要加强对创建文明行业
活动的领导，切实做好组织、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建档、申报、评审、管理等工作。 第
十七条 部级文明行业荣誉称号有效期为３年。被命名的文明行业在命名有效期内发生严重问题
的，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直至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理。有效期满、创建文明行业工
作持续发展的子行业可向部提出申报，要求复审，经部创建文明行业领导小组复审合格后，部将
予以重新认定，复审不合格的取消荣誉称号。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交通系统各行业、各单位
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系统、本单位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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